
114120101 有關「金順安及圖」商標權排除侵害等事件(商標法§5、

§68、§69)(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4年度民商訴字第 12號民事判決) 

 

爭點：祭祀活動相關文書或廣告文宣之商標使用認定。 

系爭商標(附圖 1) 

 

註冊第 02403877 號 
第 045 類「籌劃宗教集會；代辦法
會服務；舉行宗教儀式」服務 

被告申請商標(附圖 2) 

 

商標 1 
申請第 113070827號 
第 045 類「籌劃宗教集會；代辦法
會服務；舉行宗教儀式」服務 

 

商標 2 
申請第 113070828號 
第 045類「籌劃宗教集會；代辦法
會服務；舉行宗教儀式」服務 



 

商標 3 
申請第 113070829號 
第 045類「籌劃宗教集會；代辦法
會服務；舉行宗教儀式」服務 

判決附表使用資料 

編號 被告 侵權行為 圖片 卷證出處 

1(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26)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2年 4

月 19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並由

下林碧龍宮於

112年 4月 19日

將系爭商標文字

於系爭 IG使用 

 

  

原證 7第 3頁

(台南地院卷第

193頁) 

2(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27、28)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2年 9

月 7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名號成立「金順

安號水手會」，

並由下林碧龍宮

於 112年 9月 7

 

原證 7第 5、9

頁(台南地院卷

第 199頁)  



日將系爭商標文

字於系爭 IG使用 

3(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1)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於 112年 11月 4

日前以系爭商標

文字名號製作王

船，亦於王船模

型上之燈籠飾

品、旗幟及神桌

布使用系爭商標

文字 

 

原證 6第 5頁

(台南地院卷第

111頁) 

4(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2)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於 112年 11月 4

日前以系爭商標

文字為名號製作

王船，亦於王船

模型上之燈籠飾

品使用系爭商標

文字 

 

原證 6第 6頁

(台南地院卷第

113頁) 



5(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3)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於 112年 11月 4

日前以系爭商標

文字為名號製作

王船，亦於王船

模型上之燈籠飾

品、牌匾使用系

爭商標文字 

 

原證 6第 8頁

(台南地院卷第

117頁) 

6(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4)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於 112年 11月 4

日前以系爭商標

文字為名號製作

王船，亦於王船

模型上之船艏使

用系爭商標文字 

 

原證 6第 9頁

(台南地院卷第

119頁) 

7(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5)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2年 11

月 4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並由

吳○恒於 112年

11月 4日將系爭

商標文字於系爭

粉絲頁 

 

原證 6第 10頁

(台南地院卷第

121頁) 

8(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29、30)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2年 11

月 4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並由
 

原證 7第 11頁

(台南地院卷第

201頁) 



下林碧龍宮於

112年 11月 4日

將系爭商標文字

於系爭 IG使用 

9(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31、32)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2年 11

月 16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及於旗

幟上使用系爭商

標文字，並由下

林碧龍宮於 112

年 11月 16日將

含有旗幟之照

片、系爭商標文

字於系爭 IG使用 

 

 

原證 7第 13、

15頁(台南地院

卷第 203、205

頁) 



10(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33、34)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2年 11

月 16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並於

旗幟上使用系爭

商標文字，並由

下林碧龍宮於

112年 11月 16

日將含有旗幟之

照片、系爭商標

文字於系爭 IG使

用 

 

 

原證 7第 17、

19頁(台南地院

卷第 207、209

頁) 

11(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35、36)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2年 11

月 16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並於

王船模型上之燈

籠飾品使用系爭

商標文字，並由

下林碧龍宮於

112年 11月 16

日將含有燈籠飾

品之照片、系爭

商標文字於系爭

IG使用 

 

原證 7第 33頁

(台南地院卷第

223頁) 

  



12(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6)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3

月 3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名號製

作王船，以該名

號成立「金順安

號水手會」，並

由吳○恒於 113

年 3月 3日將系

爭商標文字於系

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11頁

(台南地院卷第

123頁) 

13(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7)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3

月 3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並於

旗幟上使用系爭

商標文字，並由

吳○恒於 113年

3月 3日將含有

旗幟之照片於系

爭粉絲頁使用 

 

原證 6第 13頁

(台南地院卷第

126頁) 

14(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37)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3

月 3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原證 7第 35頁

(台南地院卷第

225頁) 



名號成立「金順

安號水手會」，

並由下林碧龍宮

於 113年 3月 3

日將系爭商標文

字於系爭 IG使用 

15(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8)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3

月 30日前以系爭

商標為名號製作

王船，以該名號

舉行「金順安號

王科大典」，並

由吳○恒於 113

年 3月 30日將

系爭商標文字於

系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15頁

(台南地院卷第

129頁) 

16(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38)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4

月 13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名號舉行「金順

安號王科大

典」，並由下林

碧龍宮於 113年

4月 13日將含有

 

原證 7第 37頁

(台南地院卷第

227頁) 



系爭商標文字之

典禮行程表於系

爭 IG使用 

17(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39、40)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5

月 20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名號舉行「金順

安號王科大

典」，並由下林

碧龍宮於 113年

5月 20日將此訊

息、含有系爭商

標文字之文宣於

系爭 IG使用 

 

原證 7第 39頁

(台南地院卷第

229頁) 

18(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9)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5

月 27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名號舉行「金順

 

原證 6第 19頁

(台南地院卷第

135頁) 



吳○

恒 

安號王科大

典」，並由吳○

恒於 113年 5月

27日將系爭商標

文字於系爭粉絲

頁 

19(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10)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5

月 27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且於

旗幟上使用系爭

商標文字，並由

吳○恒於 113年

5月 27日將含有

旗幟之照片於系

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20頁

(台南地院卷第

136頁) 

20(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41)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6

月 3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名號舉行「金順

安號王科大

典」，並由下林

碧龍宮於 113年

 

原證 7第 41頁

(台南地院卷第

231頁) 



6月 3日將此訊

息於系爭 IG使用 

21(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11)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8

月 2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製作王

船，以該名號舉

行「金順安號王

科大典」，並由

吳○恒於 113年

8月 2日將系爭

商標文字於系爭

粉絲頁 

 

原證 6第 22頁

(台南地院卷第

139頁) 

22(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12)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8

月 2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製作王

船，以該名號舉

行「金順安號王

科大典」，並由

吳○恒於 113年

8月 2日將含有

系爭商標文字之

廣告文宣於系爭

粉絲頁 

 

原證 6第 23、

25頁(台南地院

卷第 140、143

頁) 



23(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42)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8

月 2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製作王

船，以該名號舉

行「金順安號王

科大典」，並由

下林碧龍宮於

113年 8月 2日

將含有系爭商標

文字之文宣於系

爭 IG使用 

 

原證 7第 43頁

(台南地院卷第

233頁) 

24(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13、14) 

下林碧

龍宮、

蘇○

儀、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8月 28日前以系

爭商標文字製作

王船，以該名號

舉行「金順安號

王科大典」，並

由吳○恒於 113

年 8月 28日將系

爭商標文字、含

有系爭商標文字

之廣告文宣於系

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27頁

(台南地院卷第

147頁) 



25(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43、44) 

下林碧

龍宮、

蘇○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8

月 28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名號舉行「金順

安號王科大

典」，並由下林

碧龍宮於 113年

8月 28日將系爭

商標文字、含有

系爭商標文字之

文宣於系爭 IG使

用 

 

原證 7第 45頁

(台南地院卷第

235頁) 

26(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15) 

下林碧

龍宮、

蘇○

儀、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9

月 11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名號成立「金順

安號水手會」，

並由吳○恒於

113年 9月 11日

將系爭商標文字

於系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30頁

(台南地院卷第

153頁) 



27(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16) 

下林碧

龍宮、

蘇○

儀、王

○凱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10

月 21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名號製

作王船，以該名

號舉行「金順安

號王科大典」，

並由王○凱於

113年 10月 21

日將系爭商標文

字於系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34頁

(台南地院卷第

159頁)  

28(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17) 

下林碧

龍宮、

蘇○

儀、王

○凱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10

月 21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名號製

作王船，以該名

號舉行「金順安

號王科大典」，

並由王○凱於

113年 10月 21

日將含有系爭商

標文字之廣告文

宣於系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37頁

(台南地院卷第

163頁) 



29(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18) 

下林碧

龍宮、

蘇○

儀、王

○凱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10

月 21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名號製

作王船，以該名

號舉行「金順安

號王科大典」，

並由王○凱於

113年 10月 21

日含有系爭商標

文字之廣告文宣

於系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38頁

(台南地院卷第

165頁) 

30(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19) 

下林碧

龍宮、

蘇○

儀、王

○凱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10

月 21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名號製

作王船，且於相

關宗教物品使用

系爭商標文字，

並由王○凱於

113年 10月 21

日將含有上開物

品之照片於系爭

粉絲頁 

 

原證 6第 39頁

(台南地院卷第

167頁) 



31(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20) 

下林碧

龍宮、

蘇○

儀、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11

月 4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名號舉行「金順

安號王科大

典」，並由吳○

恒於 113年 11月

4日將含有系爭商

標文字之廣告文

宣於系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43頁

(台南地院卷第

173頁) 

32(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21) 

下林碧

龍宮、

蘇○

儀、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11

月 4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名號舉行「金順

安號王科大

典」，並由吳○

恒於 113年 11月

4日將含有系爭商

標文字之典禮行

程表於系爭粉絲

頁 

 

原證 6第 44頁

(台南地院卷第

175頁) 



33(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號

22) 

下林碧

龍宮、

蘇○

儀、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11

月 4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宗教旗幟，

並由吳○恒於

113年 11月 4日

將含有系爭商標

文字之旗幟照片

於系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45頁

(台南地院卷第

177頁) 

34(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23至 25)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吳○

恒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11

月 7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宗教牌樓，

並由吳○恒於

113年 11月 7日

將牌樓照片於系

爭粉絲頁 

 

 

 

原證 6第 49至

51頁(台南地院

卷第 183、

185、187頁) 



35(民事準備

二狀附件編

號 45) 

下林

碧龍

宮、

蘇○

儀 

下林碧龍宮及蘇

○儀於 113年 12

月 15日前以系爭

商標文字為名號

製作王船，以該

名號舉行「金順

安號王科大

典」，並由下林

碧龍宮於 113年

12月 15日左右

將含有系爭商標

文字之文宣於系

爭 IG使用 

 

原證 7第 47頁

(台南地院卷第

237頁) 

相關法條： 商標法第 5條、第 68條第 1、3款、第 69條第 1 項。 

案情說明 

  原告為我國註冊第 02403877號商標(如附圖 1所示，下稱系爭商

標)之商標權人，權利期間自民國 113 年 9 月 16 日至 123 年 9 月 15

日止。原告自祖先輩即以「金順安」名義搭配船隻之形貌傳世已久，

並於家廟玉勅玄靈壇擺放以「金順安」為名之王船模型供人敬拜，多

年來舉行諸多法會活動，亦曾組成進香團至鹿港天后宮，具一定知名

度。被告蘇○儀為被告下林碧龍宮之負責人、被告王○凱、吳○恒均

為被告下林碧龍宮之幹部，負責管理被告下林碧龍宮之 Facebook 粉

絲頁(下稱系爭粉絲頁)、Instagram 社群媒體(下稱系爭 IG)。詎被告

等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被告蘇○儀於 113 年 10月 11日以附圖 2所

示之「下林碧龍宮金順安及圖」、「下林碧龍宮金順安」、「碧龍宮

金順安」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註冊商標。被告下林

碧龍宮、蘇○儀、吳○恒、王○凱所為如附表所示行為，導致相關消



費者產生混淆誤認，構成商標法第 68 條第 3 款規定而侵害原告就系

爭商標之商標權，經原告分別於 113年 9月 12日、27日透過訊息留

言和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等上情，卻遭被告等置之不理，被告等有

故意侵害原告系爭商標之商標權，爰依商標法第 69 條第 1 項前段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 

判決主文 

一、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判決意旨> 

一、 附表編號 1 至 26所示行為及附表編號 1、2、7至 26所示於 113

年 9 月 16 日前刊登於系爭粉絲頁、系爭 IG 之行為，均發生於

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日前，無侵害系爭商標權： 

按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商標權期間

為 10 年，商標法第 33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是商標自註冊公告

日始生效力，系爭商標於 113年 9月 16日註冊公告，為兩造所

不爭執，業如前述，則系爭商標自 113年 9月 16日始生效力。

附表編號 1至 26所示被告等關於王船相關之祭祀或法會行為，

均係於 113 年 9 月 16 日前舉辦，有系爭粉絲頁或系爭 IG 截圖

可參，而被告等將上開活動刊登於系爭粉絲頁、系爭 IG如附表

編號 1、2、7至 26所示，於各刊登日期至 113年 9月 16 日前，

均係發生於系爭商標註冊公告前，自無侵害系爭商標之可能，

故原告此部分主張顯然無據。 

二、 附表編號 1、2、7至 26 如紅框或黃框所示自 113年 9 月 16 日

迄今刊登於系爭粉絲頁、系爭 IG部分，均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

認識其為被告下林碧龍宮之商標： 

（一）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

容器、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並足以使相關消



費者認識其為商標，商標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第 4 款定有

明文。是以就現行商標法第 5條所規定之商標使用，可歸納為

三要件：⑴使用人係基於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而使用；⑵需

有使用商標之行為；⑶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次

按商標法第 68 條第 1 款、第 3 款規定，未經商標權人同意，

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註冊商

標之商標者，為侵害商標權。又商標最主要功能即在於識別商

品或服務來源，而此一識別功能，更是維護公平、自由競爭市

場正常運作不可或缺之要素。商標之使用，前開所稱「足以使

相關消費者認識其商標」，意指不論第 1項或第 2項所示之情

形，客觀上均應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才具商標的

識別功能，達到商標使用之目的。亦即，除商標權人之使用以

表彰其識別功能外，當商標權人以外之第三人使用商標，若其

使用結果可能造成相關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誤

認，而無法藉由商標來正確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時，則該第三

人使用商標之行為即應予以禁止，以避免商標識別功能遭受破

壞。 

（二）附表編號 1、2、7至 26刊登於系爭粉絲頁、系爭 IG如紅框或

黃框所示部分，雖有部分時間係自 113年 9月 16日刊登至今，

然觀之附表編號 1 紅框或黃框所示部分係記載「金順安號王

船」、附表編號 2紅框所示部分係記載「金順安號」、「金順

安號王船」、附表編號 7紅框所示部分係記載「金順安號」、

「船號【金順安】」、附表編號 8紅框或黃框所示部分係記載

「金順安號」、「金順安」、附表編號 9紅框所示部分係記載

「代天巡狩金順安文字之令旗照片」、「船號【金順安】」、

「金順安號」、附表編號 10 紅框所示部分係記載「代天巡狩

金順安文字之令旗照片」、「船號【金順安】」、「金順安號」、

附表編號 11 黃框所示部分係記載「船號【金順安】」、「金



順安」、附表編號 12 紅框所示部分係記載「金順安號」、附

表編號 13 紅框所示部分係記載「代天巡狩金順安」文字之令

旗照片、附表編號 14 紅框所示部分係記載「金順安號」、附

表編號 15 紅框所示部分係記載「金順安號」、附表編號 16紅

框所示部分係記載「金順安號」、附表編號 17 紅框或黃框所

示部分係記載「金順安號」、附表編號 18 紅框所示部分係記

載「金順安號水手會」、「本廟金順安號王船」、附表編號 19

紅框所示部分係繡有「金順安」文字之祭祀錦旗照片、附表編

號 20至 26 紅框或黃框所示部分均係記載「金順安號」，細譯

上開紅框或黃框標示之前後文字敘述，可知前開記載係在說明

被告下林碧龍宮經擲筊由神明選出王船名稱為「金順安」，並

就上開王船為開光祭祀等活動之紀錄、或祭祀活動之排序位置

表格、活動海報，且所使用「金順安」之字體大小與前後文字

大小、字型、顏色均一致，並無特別突出而可供消費者識別其

為商標之處，僅供觀看之人得以被告下林碧龍宮活動之王船名

稱，及祭祀活動之流程、內容之說明，均非以行銷目的對相關

消費者使用，並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自不符合

前開商標法第 5條第 4款之規定。 

三、 附表編號 27 至 35 如紅框或黃框所示部分，均不足以使相關消

費者認識其為被告下林碧龍宮之商標： 

附表編號 27 至 35 紅框或黃框所示雖係記載「金順安號」，惟

觀諸上開紅框或黃框標示之前後文字敘述，可知其內容係被告

下林碧龍宮為舉辦開基 60 周年暨甲辰年金順安號欀災祈安王

科大典活動所製作之海報、公告、牌樓、時間表及建醮門符並

於附表編號 27 至 35 所示時間將上開資訊張貼於系爭粉絲頁或

系爭 IG，該金順安號為王船名稱，而所使用「金順安」之字體

大小與前後文字大小、字型、顏色均一致，並無特別突出而可

供消費者識別其為商標之處，並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

商標，自不符合前開商標法第 5條第 4款之規定。 



四、 至原告雖主張被告蘇○儀於 113 年 10 月 11 日以附圖 2 所示之

圖文向智慧局申請註冊商標，足認渠等有將金順安為商標使用

之意思云云，然附表所示之行為或為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日前之

行為，或非商標使用，業如前述。又商標申請註冊之審核與是

否為商標法第 5 條商標使用之認定標準，並非相同，難逕以被

告蘇○儀有以附圖 2所示之圖文申請商標註冊，即遽認附表紅、

黃框所示內容即為商標法第 5 條所規範之商標使用，故原告此

部分主張顯無理由。又原告另主張被告下林碧龍宮為附表所示

祭祀活動時有收取費用，故為行銷行為云云，惟觀之附表所示

圖片，雖記載「王科普度份壹仟元整」、「王船添載份參佰元

整」，然此為建醮活動之參加普渡或參加製作王船之費用，並

非以「金順安」作為商品之售價，自非行銷目的，故原告此部

分主張亦無理由。 

五、 綜上所述，附表編號 1至 26所示行為及附表編號 1、2、7至 26

所示於 113年 9月 16日前刊登於系爭粉絲頁、系爭 IG之行為，

均發生於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日前，無侵害系爭商標權。附表編

號 1、2、7 至 26 如紅框或黃框所示自 113 年 9 月 16 日迄今刊

登於系爭粉絲頁、系爭 IG部分、附表編號 27至 35如紅框或黃

框所示部分，客觀上不足以使消費者認識「金順安」文字為被

告下林碧龍宮之商標，故被告等前開行為並非商標法第 5 條商

標之使用，原告主張被告等有商標法第 68條第 3款之情形，應

非可採。因此，原告依商標法第 69條第 1項請求被告等侵害排

除、防止，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